附件：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实验与实习管理中心教学设备采购标书

第一章  投标须知
一、总则
1、招标内容：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实验与实习中心教学设备采购标书。
2、质量要求：所供产品、材料及安装、测试等工作的质量要符合有关的国际标准及中国国家标准和规范。主要原材料、设备及附件必须提供质量合格证及保修文件。
3、所供产品，须负责安装调试，并要求生产厂家或其授权单位提供完全免费保修年限，终身服务。
4、提供以上售后服务商的相关证明。
5、投标文件份数：正本 壹 份，副本 贰份。
6、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为2012年7月10日15：00，地点为苏州市吴中区吴中大道1188号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实验与实习管理中心综合楼205室 ；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恕不接受。
7、招标文件的约束力：投标人一旦领取了本招标文件并参加投标，即被认为接受了本招标文件中的所有条件和规定。
二、招标文件：
1、招标文件的组成：招标文件、附件、补充通知。
2、招标文件答疑：投标单位对招标文件如有疑问需要澄清或提出与投标有关的问题，应在 2012年7月8日15：00前以书面形式送达招标单位。招标单位当即予以解答。投标单位对招标文件自行做出的推论、解释和结论，招标单位概不负责。
三、投标报价：
1、投标人根据招标方提供的设备清单报价，投标人在投标过程中错算漏算责任自负。
2、定标后，若因招标方要求，设备及其数量有变化的，总价可作相应调整。
3、报价汇总表要求详细列明设备名称、规格、型号、数量、产地、厂家、单价。

4、如果单价和总价有出入，以单价为准。

5、报价及结算的币种为人民币。
6、采取分段招标，请核准每一项单价，实际以投标单位通知中标标段报价为准。
四、投标文件：
1、投标文件应包括的内容：
（1）投标书
（2）法人证书或授权委托书
（3）企业资质证明文件（含营业执照）
（4）报价汇总表；

（5）设备清单及报价；

（6）所供主要产品的详细技术指标；
（7）主要产品的售后服务承诺；

（8）注明交付使用日期。
2、投标文件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必须用不可擦的墨水书写和打印，副本可以复印，正、副本都应装订成册，并在封面注明“正本”、“副本”字样。如果它们之间有任何差异，以正本为准。

3、投标文件注释：投标文件所有外文缩写须标明中文注释。

4、投标文件装订、密封和递交：
投标文件封袋上应写明招标单位名称、设备采购名称、投标单位名称，并在封袋骑缝处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五、评标、定标：

1、议标、定标：招标方将组织评审小组进行评标，评审小组负责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综合有关情况及评定确认中标；
（1）评标小组根据货物的性能、报价、服务、公司信誉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并给出排名。 

（2）招标人按排名先后发出中标通知，进行合同谈判，如第一名中标人弃标，将发中标通知给第二名，以此类推。

（3）对落标的投标人，招标人不作落标解释。

2 无效标：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为无效标

（1） 投标文件未按规定标志、密封盖章；

（2） 标书未加盖单位公章；

（3）授权委托书无投标单位公章、法人代表人的印鉴或签字或非原件；

（4）投标文件未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内容和要求填写。字迹模糊无法辨认；

（5）投标单位与通过资格预审的单位在名称上和法人地位上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6）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

六、中标和合同签订：

1、招标单位在定标后一日内向中标单位发《中标通知书》。

2、中标人应收到《中标通知书》后，根据招标方的要求和专家评审意见实施。

七、付款方式：

合同生效，货到安装验收合格后，支付实际结算金额的90%，余款在货到后半年后付清。
八、其它

取消资格：投标人不得向有关人员施加影响或窃取与评标有关的资料情报，否则招标方有权取消其投标和中标的资格。
第二章    招标采购清单
标段四  服装工程教学仪器
	拟购设备
	型号
	生产厂家
	数量
	单价
	合计

	1.高速缝纫机
	LS8900
	浙江美机缝纫机有限公司
	12
	
	

	2.针织横机工作台
	定制
	铁架木质台面。
	9
	
	

	3.三线包缝机
	GM6-5
	浙江美机缝纫机有限公司
	2
	
	

	4.电熨斗
	吊臂熨斗
	上海电熨斗厂
	5
	
	

	5.人台
	76-84
	浙江慈溪人台模特制造厂
	29
	
	


